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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第 12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9月 24日 下午 14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王本榮校長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記錄：劉琇雅 

壹、 頒獎：頒發 102年學術研究獎勵論文獎 

貳、 主席致詞 

介紹新任主管 

劉怡均教務長、共同教育處及通識教育中心江允智主任、醫學院鄭敬楓副

院長、公共衛生學系朱正一主任、醫學資訊學系潘健一主任、生命科學系

李政偉主任、傳播學系陳定邦主任、社會工作學系陳麗欣主任、英美語文

學系周中天主任、國際事務中心劉鴻文副國際長及蔡宜靜組長 

參、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一、  請研發處研擬成立委員會，

整體檢視學校及系所之發展

以及各單位所擬訂之中、長

程計畫  (103.3.5第 124次

行政會議通過) 

有關中程計畫之發展方向及

特色強化，將提 103 年 10 月

主管會報討論。 研發處 

二、  與泰國納里宣大學簽訂姐妹

校盟約  (103.4.18第125次

行政會議通過) 

103.5.22 與納里宣大學正式

簽約 國務中心 

三、  調整加退選、逾期補辦、選

課單確認、申請停(退)修之

辦理期限  (103.4.18第 125

次行政會議通過) 

「學生選課作業要點」業經

103.5.19 教務會議修正通

過，於 103.5.29 公告周知並

更新完成課務組辦法網頁。 

教務處 

http://www.aa.tcu.edu.tw/law/course/學生選課作業要點991208.pdf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2 

 

肆、 各單位報告 

一、 電算中心：介紹學校首頁新版型 

許木柱副校長：英文網頁亦已改版，可以插入照片、影片等動態資料，

以突顯系所特色。不論中英文網頁，均請各單位及時充實並更新資料。 

二、 教務處、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103學年度各系新生入學成績分析

及註冊率報告【附件 1】 

●建議：請教務處評估提高推甄申請入學名額比率為 70%。 

三、 人文處：慈濟教育志業體聯合校慶慶典【附件 2】 

●校長：教職員參與演繹人數尚不足，請各位主管鼓勵老師及同仁參加。 

●主秘：預訂 91位教職員參加演繹，目前僅有 50多位報名，系所主任

僅有 4位報名，請系所主任踴躍參加。 

四、 學務處： 

(一)慈濟教育志業體聯合校慶嘉年華會【附件 3】 

(二)104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申請案 

1、依教育部 103年 7月 30日臺教綜（五）字第 1030112247號函辦理。 

2、計畫期程於 104年 1月 1日起至 104年 12月 31日止，申請教育部

補助計畫經費總額為新台幣 24萬元整，申請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20

萬元整，自籌款為新台幣 4萬元整(自籌款來源由 103學年衛保組

校內預算 103205010-04-01項下支應），詳細計畫內容如【附件 4】。 

五、 體育教學中心：103.11.19（星期三）舉辦全校運動會，因為運動會前

四、  「車輛管理辦法」修正案  

(103.4.18第125次行政會議

通過) 

103.9.1 公告修正後辦法自

103學年實施 總務處 

五、  修正「慈濟大學分層負責明

細表」 

103.6.6 上網公告並更新網頁 

資料 
秘書室 

六、  修正「慈濟大學計劃經費購

書管理及長期借閱辦法」 

103.5.23公布實施 
圖書館 

七、  修正「慈濟大學教室管理辦

法」 

103.5.23公布實施，課務組網

頁辦法亦更新完成。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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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是期中考，請各位主任轉知所有老師，勿將期中考拖延至 19日，

以免影響同學參加運動會。 

伍、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教師傳習制度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使現行辦法與實際作業情形一致，爰修訂部分條文。 

二、 擬於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三、 「慈濟大學教師傳習制度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學期傳習團隊執行期限為一學期；學

年傳習團隊執行期限為一學年，進行

方式及活動規劃由傳授者與學習者討

論擬定「教師傳習計畫及經費需求表」

(附件一)，送本中心會同研發處審查

通過後實施。 

第三條   

傳習活動時間以學年為單

位，進行方式及活動規劃由傳

授者與學習者討論擬定「教師

傳習計畫及經費需求表」(附

件一)，送本中心會同研發處

審查通過後實施。 

修正傳習

團隊執行

期限，以符

合實際運

作情形。 

決議：修正通過如下 

慈濟大學教師傳習制度實施辦法 

第三條  傳習活動以學期或學年為期間，進行方式及活動規劃由傳授者與

學習者討論擬定「教師傳習計畫及經費需求表」(附件一)，送本

中心會同研發處審查通過後實施。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部分條文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使現行辦法與實際作業情形一致，爰新增第六條條文。 

二、 擬於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4 

 

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教學滿意度調查結果不佳教師輔導： 

一、符合以下條件教師，應接受教學直屬主管或系所

主管以及教師專業組所提供之輔導與教師增能協

助：一學年教學滿意度平均未達 3.5分或連續兩

次兩學年內同一課程教學滿意度未達 3.5分(5分

量表)者。 

二、輔導方式： 

(一)課務組於每學期教學滿意度調查結果核算後 7日

內，提供應受輔導之教師名單給其所屬教學直屬

主管或系/所/中心主管及教師專業組。 

(二)單位主管接受應輔導教師名單後，應協助教師進

行教學滿意度調查結果不佳原因分析，並建議輔

導措施後，將「教師教學專業增能輔導建議表」

陳送所屬學院院長(共教處主任)核閱後，送交教

師專業組提供後續輔導。 

(三)教師專業組應依據教學直屬主管或系/所/中心主

管建議輔導措施，協助教師教學專業增能，並進

行定期成效追蹤。 

1.新增條文 

2.配合教育部將教學

滿意度調查實施情

形列為教卓計畫績

效考核指標之一，

新增教學滿意度調

查結果不佳教師輔

導辦法條文。 

3.辦法原第六條~第

八條依序變更條次為

第七條~第九條，條文

內容未修正。 

 

決議：第六條第一款「兩學年內」修正為「連續兩次」，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附帶建議：對於接受輔導後仍未改善之教師，建議擬訂配套考核措施。請研發

處及教資中心研議是否於教學評鑑及教師評鑑項目，提高教學滿意

度佔分比例。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文處 

案由：「慈濟大學學生服務奉獻獎遴選辦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服務奉獻獎自從 93年訂定後，部份條文不符合需求，經 102學年召開之

服務奉獻獎審查委員同意，提出此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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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學生服務奉獻獎遴選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鼓勵學生在學期間，積極參

與校內外公益性服務活動，以培養

濟世助人的胸襟，實踐志工服務的

大愛精神，特設立服務奉獻獎（以

下簡稱本獎項），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鼓勵學生在學期間，積極

參與校內外公益性服務活動，以

培養濟世助人的胸襟，實踐志工

服務的大愛精神，特設立服務奉

獻獎。 

增加部份

文字 

第二條  本獎項以應屆畢業學生

為獎勵對象，在校智育總成績七

十分（含）、操行成績八十分以

上，品德優良、無德性不良記錄，

且符合下列推薦資格者，皆可依

本辦法受理推薦申請。 

一、長期熱心參與非營利事業團體

（如慈濟基金會相關志業

體、營隊及組織）或協助推動

社區相關事務者。 

二、熱心投入並積極參與學校之相

關活動及業務者（如義賣、慶

典活動、資源回收、校園環境

清潔及安全巡護等）。 

三、擔任相關學生社團幹部職務

（如學生會、學生議會、宿舍

協進會、各系系學會、社團或

班級幹部等），並於任職期間

認真負責、表現優良者。 

四、其他足資獎勵之事蹟或貢獻

者。 

第二條  本服務奉獻獎，以應屆

畢業學生為獎勵對象，在校學業

總成績70分（含）、操行成績甲等

以上，品德優良、無德性不良記

錄，且符合下列推薦資格者，皆

可依本辦法受理推薦申請。 

一、長期熱心參與非營利事業團

體（如慈濟基金會相關志業

體、營隊及組織）或協助推

動社區相關事務者。 

二、熱心投入並積極參與學校之

相關活動及業務者（如義

賣、慶典活動、資源回收、

校園環境清潔及安全巡護

等）。 

三、擔任相關學生社團幹部職務

（如學生會、學生議會、宿

舍協進會、各系系學會、社

團或班級幹部等），並於任職

期間認真負責、表現優良者。 

四、其他足資獎勵之事蹟或貢獻

者。 

1.酌調文

字 

2.操行成

績甲等修

正為80分

以上 

 

第三條  本獎項由本校人文處為

承辦單位，接受本校師長、同學、

第三條  本獎項由本校人文處為

承辦單位，接受本校師長、同學

1.增加「政

府立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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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組織或政府立案之民間機構

自由推薦。由推薦人填寫「慈濟

大學學生服務奉獻獎推薦表」，並

檢附證明文件，於每年申請期限

內向本校人文處辦理推薦。人文

處初核後，召開「慈濟大學學生

服務奉獻獎遴選委員會」審定，

名額由當年委員會依實際狀況決

定。 

或社團組織自由推薦。由推薦人

填寫「慈濟大學學生服務奉獻獎

推薦表」，並檢附證明文件，於每

年四月三十日前向本校人文處辦

理推薦。人文處初核後，召開「慈

濟大學學生服務奉獻獎遴選委員

會」審定，名額由當年委員會依

實際狀況決定。 

民間機構」

可提出推

薦 

2.修改推

薦期限 

第四條 「慈濟大學學生服務奉獻

獎遴選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

人，由學生事務處、國際事務中

心及慈懿會推派代表為當然委

員，另邀請師長、學生代表擔任

委員共同審查。 

第四條  本校組成「慈濟大學學

生服務奉獻獎遴選委員會」，設委

員七~九人，由校長、學務長、教

務長及慈懿會代表為當然委員，

另邀請師長、學生代表擔任委員

共同審查。 

1.調整部

份文字 

2.修改委

員組成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訂時

亦同。 

第七條  本遴選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

訂時亦同。 

精簡並修

正部份文

字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建議：建議申請者於申請時檢附一篇有關服務奉獻相關文章，未來可集結

成冊。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第六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有關社教中心學員修習本校隨班附讀課程一事，業經 103年 7月 24日(簽

呈：1030002095)核准。 

二、 參考國內八所大學(東華大學、臺北醫學大學、長庚大學、中國醫藥大

學、中山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中原大學、逢甲大學)，皆依據教

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修讀學

士程度學分班者，每學期累計至多以 18學分為限；碩士程度學分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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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以 9學分為限。 

「慈濟大學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隨班附讀學分規定： 

一、隨班附讀之學員，修讀學士程度

學分班者，每學期累計至多以十

八學分為限；碩士程度學分班

者，至多以九學分為限。 

二、修讀科目之成績，學士班以六十

分為及格，碩士班以七十分為及

格，成績及格者由社會教育推廣

中心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 

三、交換學生，外籍生及各高中推薦

隨班附讀學員修讀分數另依相

關規定或專案簽核辦理。 

第六條  隨班附讀學分規定： 

一、隨班附讀之學員每學期以

修習六學分為限。 

二、修讀科目之成績，學士班

以六十分為及格，碩士班

以七十分為及格，成績及

格者由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 

三、交換學生，外籍生及各高

中推薦隨班附讀學員修讀

分數另依相關規定或專案

簽核辦理。 

修改修習

學分上限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醫學系 

案由：「慈濟大學醫學系臨床教師教學時數認定細則」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審

議。 

說明：經 103年 3月 17日第 7次系評會議、103年 4月 30日第 4次系務會議及

103年 5月 12日第 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慈濟大學醫學系臨床教師教學時數認定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以教育部頒定「臨床

教學活動及折算率表」辦法

(如附表)、「慈濟大學教師服務

辦法」及「慈濟大學教師授

課時數核計要點」為標準訂

定之。  

第一條  

本細則以教育部頒定「臨床教學

活動及折算率表」辦法(如附表)

及「慈濟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

要點」為標準，並依慈濟大學醫

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二條第七項第二點規定訂定之。 

增加學校

母法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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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系臨床學科專、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標準如下： 

職級 
臨床學科專任 

教授、副教授 

臨床學科專任 

助理教授、講師 

臨床學科兼任

教師 

每週 2小時 2.5小時 1小時 

每學期 36小時 45小時 18小時 
 

新增條

文，以明訂

應達之標

準。 

以下各條

依序修改

條次 

第三條  

本系臨床教師教學種類可包

含課堂教學、臨床教學、全

院性多科聯合臨床討論會、

各 科 臨 床 討 論 會 及 教 案 撰

寫，且教授本校醫學系學生之教

學時數，需佔總時數百分之五

十，各項教學種類之時數認

定如下：  

一、課堂教學：(略) 

二、臨床教學：  

(一)教學對象為教育部認可之

醫學系、中醫學系學生及住

院醫師，並於醫療志業各院

區進行臨床授課。  

(二)教學內容及教學時數如

下：  

1、教學門診（特約診）：專門

為學生及住院醫師開的

診，病人經特別選擇，限定

人數、教學內容包括對病人

的處理，如問診、診察、處

方及病情解說，此課程每授

課 1 小時，其教學時數為 0.5

小時。  

2、住診教學：病房主任或主

治醫師為學生及住院醫師

特別選擇兩個以上病人施

行臨床教學，此課程每授課

1 小時，其教學時數為 0.5

小時。  

第二條 

本系臨床教師教學種類可

包含課堂教學、臨床教學、

全院性多科聯合臨床討論

會、各科臨床討論會及教案

撰寫，且教授本校醫學系學

生之教學時數，需佔總時數

百分之五十，各項教學種類

之時數認定如下：  

一、課堂教學：(略) 

二、臨床教學：  

(一)教學對象為教育部認可之

醫學系學生，並於醫療志

業各院區進行臨床授課。  

(二)教學內容及教學時數如

下： 

1、教學門診（特約診）：專

門為學生開的診，病人經

特別選擇，限定人數、教

學內容包括對病人的處

理，如問診、診察、處方

及病情解說，此課程每授

課 1 小時，其教學時數為

0.5小時。 

2、住診教學：病房主任或主

治醫師為學生特別選擇兩

個以上病人施行臨床教

學，此課程每授課 1小時，

其教學時數為 0.5小時。 

3、診斷教學：如放射線、內

視鏡、超音波診斷、急診、

1.增加可

認列授課

對象。 

2. 增加可

認列授課

時數之教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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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診斷教學：如放射線、內

視鏡、超音波診斷、急診、

影像、診斷技能、實證醫

學、病歷寫作教學(非臨床修

改病歷)…等課程，此課程每

授課 1 小時，其教學時數為

0.5 小時。 

4、門診、手術與麻醉教學：

門診、開刀或麻醉過程中為

學生及住院醫師說明病人

情況，開刀或麻醉方法、注

意事項等，此課程每授課 1

小時，其教學時數為 0.25 小

時。 

5、以上教學內容，需檢附課

表或教學活動表等…詳細書

面佐證資料，以教學部提供

之資料為準。 

三、全院性多科聯合臨床討論會：

(如病理討論會、外科病

理討論會等 ) 

(一)教學對象為教育部認可之醫

學系、中醫學系學生及住院

醫師，並於醫療志業各院區

進行臨床授課。  

(後略 ) 

四、各科臨床討論會：(如晨會、

死亡討論會、雜誌討論會、個

案討論會等) 

(一)教學對象為教育部認可之醫

學系、中醫學系學生及住院

醫師，並於醫療志業各院區

進行臨床授課。 

(後略 ) 

五、教案撰寫： 

(一)教案之使用需專屬於醫

學系學生。  

(二)教案內容及教學時數如

影像、診斷技能、實證醫

學、病歷寫作教學(非臨床

修改病歷)…等課程，此課

程每授課 1 小時，其教學

時數為 0.5小時。 

4、門診、手術與麻醉教學：

門診、開刀或麻醉過程中

為學生說明病人情況，開

刀或麻醉方法、注意事項

等，此課程每授課 1小時，

其教學時數為 0.25小時。 

5、以上教學內容，需檢附課

表或教學活動表等…詳細

書面佐證資料，以教學部

提供之資料為準。 

 

 

 

三、全院性多科聯合臨床討論

會：(如病理討論會、外科病

理討論會等) 

(一)教學對象為教育部認可之

醫學系學生，並於醫療志

業各院區進行臨床授課。 

(後略 ) 

四、各科臨床討論會：(如晨會、

死亡討論會、雜誌討論會、

個案討論會等) 

(一)教學對象為教育部認可之

醫學系學生，並於醫療志

業各院區進行臨床授課。 

(後略 ) 

 
 
 

五、教案撰寫：【報部送審時，此

項授課時數不認列】 

(一)教案之使用需專屬於

醫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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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PBL 教案：通過審查並使用

於本系之課程，每撰寫 1

件，其教學時數為 10 小時。 

2、E-Learning 教案：通過審查

並使用於本系之課程，每撰

寫 1 件，其教學時數為

5 小時。  

3、標準病人教案：通過審查

並使用於本系之課程，每撰

寫 1 件，其教學時數為

5 小時。  

4、臨床技能教案：通過審查

並使用於本系之課程，每撰

寫 1 件，其教學時數為

5 小時。  

5、外科模擬手術基礎教案：

需經本校模擬醫學中心審

核通過，每撰寫 1 件，其教

學時數為 5 小時。  

6、多站迷你面試(Multiple 

Mini-Interview, MMI) 教

案：通過審查並納入於本系

甄試之題庫，每撰寫 1件，

其教學時數為 5小時。 

 
 
 
 
 

(二)教案內容及教學時數

如下：  

1、PBL 教案：需使用於本系

之課程，每撰寫 1 件，其

教學時數為 10小時，認列

於第一次使用之學期。  

2、E-Learning教案：需經四

院 E-Learning 小組審查

後，提案至醫學系教學暨

課程規劃委員會備查，每

撰寫 1 件，其教學時數

為 5 小時，認列於第一次

使用之學期。  

3、標準病人教案：需經四院

標準病人小組審查後，提

案至醫學系教學暨課程規

劃委員會備查，每撰寫 1

件，其教學時數為 5 小

時，認列於第一次使用之

學期。  

4、臨床技能教案：需經四院

臨床技能小組審查後，提

案至醫學系教學暨課程規

劃委員會備查，每撰寫 1

件，其教學時數為 5 小

時，認列於第一次使用之

學期。  

5、外科模擬手術基礎教案：

需經本校模擬醫學中心審

核通過，每撰寫 1 件，其

教學時數為 5 小時，認列

於第一次使用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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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有關教師授課時數抵減計算，方式

如下: 

兼任教學醫院院長、副院長、一

級主管、醫療科部主任(衛生福利

部部定專科)、教研醫務相關主

任、副主任，得核減授課時數每

週 2小時。兼任次專科(附表所列)

主任，得核減授課時數每週 1 小

時。 

第四條 

有關教師授課時數抵減計算，方

式如下: 

兼任教學醫院院長、副院長、一

級主管、醫療科部主任(衛生署署

定專科)、教研醫務相關主任、副

主任，得核減授課時數每週 2 小

時。兼任次專科(附表所列)主任，

得核減授課時數每週 1 小時。 

「衛生署」

修正為「衛

生福利部」 

附表二：衛生署署定衛生福利部部定專科 

內科 外科 解剖病理科 

家庭醫學科 小兒科 職業醫學科 

婦產科 骨科 口腔顎面外科 

神經外科 泌尿科 核子醫學科 

整形外科 急診醫學科 口腔病理科 

耳鼻喉科 眼科 齒顎矯正科 

皮膚科 神經科  

精神科 復健科 

麻醉科 放射線診斷科 

放射線腫瘤科 臨床病理科 
 

「衛生署」

修正為「衛

生福利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修訂。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推展本校通識教育，特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條之規定，設

置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第一條  為推展本校通識教育，

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三款

之規定，設置通識教育中心(以下

修正依據

組織規程

之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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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簡稱本中心)。 

第三條  本中心隸屬共同教育

處，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

由共同教育處主任推薦適當之副

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長聘請兼任

之，另置組員、辦事員若干人，負

責推動及執行本中心相關業務。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

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專任副

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另置組員、

辦事員若干人，負責推動及執行

本中心相關業務。 

依據本校

組織規程

第八條修

正聘任中

心主任之

相關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通識教育諮議委員會組織規程」辦法名稱及部份條文修正案，

提請審議。 

說明：修改辦法名稱及第二條、第四條條文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諮議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諮議委員

會設置辦法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諮議委員

會組織規程 

修改辦法名稱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副

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各院院長、共同教育處主任、

東方語文學系主任、英語教學

中心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組成，由校長擔任主任委

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執行

秘書。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教

學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各院院長、共同教育處主任、

東方語文學系主任、英語教學

中心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組成，由校長擔任主任委

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執行

秘書。 

「教學副校長」修

正為「副校長」 

 

 

 

第四條  本委員會以每學年

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委員會以每學期

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召開

臨時會議。 

為提升行政效率，

修改開會次數為每

學年一次。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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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訂定「慈濟大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四條設立「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二、 訂定「慈濟大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以明訂內控小組之組成

及權責。 

決議：第二點條文「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修正為「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

「得連選連任之」修正為「連選得連任之」，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慈濟大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103年9月24日第12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強化本校內部控制、健全校務行政，並落實內部控制制度之實施，依

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四條訂定本要點。 

二、 本小組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處主任、會計主任、人事室主

任等為當然委員。另校長得依需要，遴選若干人為遴選委員，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之。 

三、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擔任；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秘

書室人員兼任。 

四、 本小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提供內部控制制度規劃、設計與建制之建議。 

(二)提供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設計原則之意見諮詢。 

(三)提供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教育訓練之建議。  

(四)審議或備查其他內部控制制度重要事項。 

(五)校長交辦事項或其他經本小組會議決議辦理之事項。 

五、 本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會時，由召

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小組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通過始得決議。 

六、 本小組召開會議時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或相關單位人

員列席。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14 

 

提案九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慈濟大學體育教學中心設置辦法」、「慈濟大學英語教學中心設置辦法」、

「慈濟大學媒體製作暨教學中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修正「體育教學中心」、「英語教學中心」、「媒體製作

暨教學中心」設置辦法依據條文及中心主任推薦聘任之規定。 

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慈濟大學

體育教學

中心設置

辦法 

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體育教學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

辦法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

體育實施辦法第四條及本

校組織規程第三條訂定之。 

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體育教學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

辦法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

體育實施辦法第四條，本校

組織規程第六條訂定之。 

修正依據組

織規程之條

次 

第三條  本中心隸屬共同

教育處，置主任一人，綜理

中心業務，主任由共同教育

處主任推薦適當之副教授

以上教師，陳請校長聘請兼

任之，另置職員若干人，負

責推動及執行中心相關業

務。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

人，綜理中心業務，主任由

校長聘請本中心專任副教

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

員兼任或擔任之，另設職員

若干人，負責推動及執行中

心相關業務。 

依據本校組

織規程第八

條修正聘任

中心主任之

相關規定 

慈濟大學

英語教學

中心設置

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推廣英語

文教學，營造校內英語學習

環境，提升全校學生英語能

力，以適應全球化之趨勢，

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

條之規定，設置英語教學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一條  本校為推廣英語

文教學，營造校內英語學習

環境，提升全校學生英語能

力，以適應全球化之趨勢，

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六

條第三款之規定，設置英語

教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 

修正依據組

織規程之條

次 

第四條  本中心隸屬共同

教育處，置主任一人，由共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遴選本校副教授

依據本校組

織規程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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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廢止本校「採購委員會」及「採購委員會設置辦法」，並併入總務會

議運作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採購委員會」非教育部要求各校必設之委員會，當初設置之目的，為

協助建制採購管理制度及辦法。目前階段性任務已完成，建議廢止，

其功能轉由「總務會議」承續。 

二、 此案經 103.06.13「採購委員會」第 34次會議於討論通過。 

三、 此案若通過，「採購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七目，有關「採購委員

會」之相關條文配合刪除。 

決議： 

一、 通過廢止本校「採購委員會」，其功能轉由「總務會議」承續。 

二、 通過廢止「慈濟大學採購委員會設置辦法」。 

 

同教育處主任推薦適當之

副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長

聘請兼任之。並置技術員及

組員若干人。 

以上專任教師兼任之。並置

技術員及組員若干人。 

條修正聘任

中心主任之

相關規定 

慈濟大學

媒體製作

暨教學中

心設置辦

法 

第三條  本中心隸屬教育

傳播學院，置主任一人，由

院長推薦適當之副教授以

上教師，陳請校長聘請兼任

之。其下分設媒體教學、媒

體製作、行政企劃三組，各

組分置組長一人、組員、技

術人員若干人，各組負責推

動與執行本中心之相關業

務(以下略) 

第三條  本中心隸屬教育

傳播學院，置主任一人，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之。其下分設媒體教

學、媒體製作、行政企劃三

組，各組分置組長一人、組

員、技術人員若干人，各組

負責推動與執行本中心之

相關業務(以下略) 

依據本校組

織規程第八

條修正聘任

中心主任之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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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採購管理辦法」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現實狀況變動，修改辦法，以符合實際作業需求。 

二、 此案經 103.06.13「採購委員會」第 34次會議於討論通過。 

「慈濟大學採購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第一款第二目 

本校各單位有關採購事務之

作業與權責如下： 

一、使用單位自行辦理採購作

業： 

 … 

(二)校內預算除標準辦公配

備及文具外為五千元（含）以

下。 

 

第三條第二款第七目 

刪除(七) 

第三條第一款第二目 

本校各單位有關採購事務之作

業與權責如下： 

一、使用單位自行辦理採購作

業： 

 … 

(二)校內預算除標準辦公配備

及文具及電腦液晶螢幕外為五

千元（含）以下。 

 

第三條第二款第七目 

(七)採購委員會：負責重大採購

案件之審查，採購業務之檢討與

改進，採購業務之監督，採購糾

紛及其他相關事宜之處理，校長

交議及交辦事項。 

1. 當初因液晶

螢幕價格較

高為管理之

故設限，現已

無此必要。 

2. 如決議通過

同時修改[使

用單位自辦

作業細則] 

 

3. 配合提案十

採購委員會

廢止案，刪除

相關條文 

第四條第一款第四目第 2點 

(四)配合會計年度結算作業： 

.. 

2、校內預算二十萬元（含）

以上及教學設備於每年三月

三十一日截止收件。 

第四條第一款第四目第 2點 

 (四)配合會計年度結算作業： 

.. 

2、校內預算二十萬元（含）以

上及教學設備及電腦軟硬體設

備採購案件於每年三月三十一

日截止收件。老師個人計畫研究

獎勵金，不受電腦軟硬體設備採

購案件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截

止收件之限，但仍須於六月十五

日前提出申請。 

「電腦軟硬體設

備採購案件於每

年三月三十一日

截止收件」造成

採購執行及申請

單位之困擾，建

議將電腦軟硬體

採購截止日期改

為 6/15。 

第四條第二款第六目 

 

第四條第二款第六目 

(六)衛生署補助款一萬元（含）

衛福部已取消此

規定 

http://www.gm.tcu.edu.tw/purchasing/p3-4.htm
http://www.gm.tcu.edu.tw/purchasing/p3-4.htm
http://www.gm.tcu.edu.tw/purchasing/p3-4.htm
http://www.gm.tcu.edu.tw/purchasing/p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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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以上需附三家廠商估價單（獨家

代理者免附三家廠商估價單，須

附獨家代理證明及估價單各乙

份） 

決議：照案通過第三條及第四條修正條文。 

建帶建議： 

一、 估價單：購物網站即可查到商品規格及價格，可否以網站資料代替廠商

估價單。 

二、 放寬自辦採購額度：原訂校內預算除標準辦公配備及文具外，五千元

（含）以下得自辦採購之規定，得否放寬額度，以提升時效。 

●校長裁示：以上建議事項，請總務處及會計主任研商分析其利弊及可行性後

於下次會議說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廢除「慈濟大學節約能源管理要點」，新增「慈濟大學節約能源推動小組

設置辦法」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提升推動小組成員架構之完整性，以利共同推動各項節約能源方案，

達到節能減碳之成效。 

二、 簡化條文並明確訂定職責及要點以利於執行。 

三、 原要點中之管理措施於小組成立後另訂要點規範之，以利隨時配合現況

調整。 

決議： 

一、 修正「慈濟大學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小組成員增加

主任秘書，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二、 通過廢止「慈濟大學節約能源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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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辦法 

103年 9月 24日第 127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各項能源，維護設備資源利用

之最佳效益，特設置本校「節約能源推動小組 (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設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兼任，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處主任、

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電算中心主任為本小組成員。本小組並設

置能源管理人員一名，由總務處營繕組人員兼任，辦理本校節約能

源各項業務 

第三條 本小組主要職責： 

一、本校節約能源政策、目標與重要工作之訂定。 

二、研議節能技術、方法、改善對策與措施。 

三、督導節約能源設施正常運作。 

四、督導與協調各單位執行節約能源措施。 

五、其他有關本校節能相關議題之審議。 

第四條 本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校區招待所申請住宿管理要點」住宿費用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目前申請基金會招待所住宿，套房一晚 1300元、雅房一晚 500元。預

計將學校的招待所收費金額調整與基金會相當。 

二、 招待所房間坪數說明如下：大套房 6.5坪、次套房 5.8坪、雅房有 4.2

坪及 3.2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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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校區招待所申請住宿管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說明 

附表一 慈濟大學學人招待所清潔維護收費標準表 

地點 編號 房間類別 床組型式 每間收費 備註 

同心圓 178

號 8樓-1、

2、3、5 

共四戶 

A 
大套房  

共四間 
單人床 2張 

700 

1300  

B 
次套房 

共四間 
雙人床 1張 

600 

1300  

C 
雅房 1 

共四間 
單人床 1張 

400 

500 

雅房盥洗

室共用 

D 
雅房 2 

共二間 
單人床 1張 

350 

500 

雅房盥洗

室共用 

※提供的服務：冷氣空調、無線網路、盥洗用品、瓶裝礦泉水、

書桌、椅、檯燈、水、電、瓦斯。 

※套房內備有電視機及盥洗室。 

※廚房備有冰箱、工作陽台設有洗衣機，住宿人員均可使用。 
 

原大套房700

元/晚，調為

1300元、次套

房600元/晚，

調為1300元、C

雅房400/晚，

調為500元、D

雅房350元/

晚，調為500

元。 

 

志業中心同心

圓招待所大套

房與次套房均

為1300元，雅

房均為500元。 

決議： 

一、照案通過修正附表一收費標準。 

二、因招待所調高收費，致國際事務中心預算不足，今年由校長室預算流用，

明年度應編入年度預算。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僑生招生策略，提請討論。 

說明：冀將本校僑生名額全數招足，僑生招生策略如簡報檔【附件 5】。 

決議： 

一、 通過僑生招生策略。 

二、 請國際事務中心報名越南教育展，經費由校長室支出。 

●校長裁示：邀請系所主任參加部份國外招生行程，請各系所事先備妥招生文

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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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臨時動議 

案由：訂定「慈濟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  附議人：范揚晧總務長) 

說明： 

一、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03年 6月 26日疾管感字第 1030500426號

函辦理設置「生物安全會」。 

二、 本要點通過後，即廢止「慈濟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 

決議： 

一、 「慈濟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要點」第三點第一款「主任委員一名由校

長(或副校長)兼任」修正為「主任委員一名由副校長兼任」，其餘條

文照案通過。 

二、 通過廢止「慈濟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 

 

慈濟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要點 
 

103年 9月 24日第 127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推動本校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工作，並維護本校教職員工生從事

生物實驗研究及教學之安全，特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感染性生物

材料管理辦法」規定，設置「生物安全會」（以下簡稱「本會」），

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依第一點規定及準用行政院科技部「基因重組實驗守則」，其

任務如下： 

（一）審核感染性生物與基因重組試驗生物安全之相關研究計畫。 

（二）審核感染性生物材料之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出入。 

（三）審核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等級。 

（四）審核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 

（五）審核實驗室之新建、改建、擴建、啟用或停止運作計畫。 

（六）審核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爭議事項。 

（七）督導實驗室之生物安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 

（八）督導實驗室人員之生物安全訓練。 

（九）審核及督導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料及實驗室之生物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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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項。 

（十）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之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三、 本會置委員五至九名，任期兩年，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主任委員一名由副校長兼任。 

（二）副主任委員一名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主任兼任。 

（三）除研發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推薦經校長同

意後聘任。 

（四）本會置執行秘書一名，由本校相關領域專長教師兼任，負責

本校生物安全管理行政事務。 

四、 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主任委員

不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應將相關決議事項呈報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

正時亦同。 
 

柒、 散會：17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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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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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4 慈濟大學辦理隨班附讀作業要點  (修正) 

法規 5 慈濟大學醫學系臨床教師教學時數認定細則  (修正) 

法規 6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 

法規 7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諮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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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11 慈濟大學媒體製作暨教學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 

法規 12 慈濟大學採購委員會設置辦法  (廢止) 

法規 13 慈濟大學採購管理辦法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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